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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-清華常用問題集 

更新日期:114.03.10 

一、申請程序或條件 

問：如果我的個人資料未更新或填寫不完整，會影響申請嗎？ 

答：是的，申請人須至國科會學術研發網更新並完整填寫個人資料表（包含基本資

料、主要學歷、現職/就讀學校及專長相關經歷）。如未更新個人資料表或文件不

齊全，申請將不予受理，請務必確認資料完整性，以免影響申請資格。 

問：若開會日期為 8 月 31日至 9 月 5 日，應在何時提出申請才符合規定？  

答：簡言之，申請者的國科會系統上傳截止日為開會月份的前2個月的最後一個工

作日下午5點上傳完畢，本案亦即最遲須於 6 月最後一個工作日下午5點上傳完

畢，逾期不受理。並請申請者自行提早提醒指導教授於校內截止日前完成上傳

推薦函，逾期不候。 

問：在完成申請表格填寫、檔案上傳，並製作合併檔，將”繳交送出(校內)” 按鍵送

出後，是否就完成了？還是有其他的步驟要辦？ 

答：申請人可在系統查看狀態，若為＂繳交送出（校內）＂即表示申請者完成申

請，待校內承辦人彙整送出。 

問：若申請案於繳交送出後，發現表格內容有誤想要修正，該如何辦理？ 

答：請先參考申辦系統中案件的狀態，狀態若是” 繳交送出(校內)”，表示申請案仍

未從學校送到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，請email至cjtai@mx.nthu.edu.tw戴小姐通

知退件，仍請務必在送出前審慎檢查。 

問： 我的會議是在 6 月舉行，依規定最晚可於 4 月底前線上申請。但現在（2 月 3 
日）無法申請，系統顯示截止時間是 1 月 31 日，為什麼？ 

答： 為方便彙整3月舉辦的會議申請案，承辦人會設定1月最後一個工作天為截止

日期。目前系統暫時關閉僅是短暫調整，以避免 3 月會議的申請者誤以為仍

可上傳。請不用擔心，大約 2-3 個工作天後，系統將重新開放上傳申請。 

問：本項補助要點第六點有關”申請人在同一會計年度內以補助一次為限”所指是以

申請日期還是以會議日期計算？ 

答：係以補助參加之會議日期所屬會計年度計算。故若申請人今年 11 月份申請出

席明年 2 月之國際學術會議，並獲國科會補助，則明年舉辦的會議就不可再提

出申請。但若前一申請案未辦理結案，無法再申請新補助，故請獲補助者依

規定在時間內盡快辦理結案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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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我在去年有申請國科會補助出席12月份的國際會議，為什麼今年無法申請3月
國際會議補助? 

答： 3 月的國際會議補助須於 1 月底最後一個工作日前完成申請。此外，若申請者

的前一筆補助案尚未完成結案，則無法申請新的補助。 

問：我申請時是在學生，但會議舉辦時已經畢業了，還能申請嗎？ 

答：只要申請時仍具在學生身分，即可提出申請。但在核銷階段，請務必與系所辦

保持聯繫，若校方請款時遇到問題，可能需要您即時協助修改相關資料。請確

保畢業後仍能隨時聯絡，以免影響其他同學補助款核撥權益。 

二、經費使用 

問：如果我在參加會議前，已在國外參加其他活動或進行移地研究，是否可以直接

從該地前往會議地點並核銷機票費用？ 

答： 根據目前要點第七點的規定，機票補助僅適用於「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

程的往返經濟艙機票」，其中「國內」指的是台灣地區。因此，若從其他國家

或城市出發前往會議地點，該段機票費用無法核銷。 

問：辦法中有關「因故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，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

空公司班機申請書，經申請機構首長或授權代理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班機」 

之規定中，所謂申請機構首長是指研究所所長，還是指校長？申請書要去哪下

戴?請問如何申請出國及核銷? 

答：「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」中所指之申請機構首長為校

長。申請表可至主計室→檔案下載處下載，請與所屬系所辦公室確認相關事

宜。申請出國及核銷相關，可至本處網頁/檔案下載/學生出國申請與經費核銷

之教戰手冊參考。 

三、計畫結報 

問：經費的結報應該在何時辦理？ 

答：受補助人應在返國後 15 天內完成出國報告、並向所屬系所辦辦理經費報銷；

在正常情況下，要點中所提”返國後”係指”會議結束”當日。 

部分申請人在參加完會議後雖未於當天或次日即返國，但作業系統設定上仍會

以會議迄日起開始計算 15 天，若受補助人逾期辦理結報，系統亦會定期通知/

提醒申請人趕緊辦理。 

問：若申請結報時，主計室通知需修改內容，該如何辦理？ 

答：請email提供您的系所及姓名至cjtai@mx.nthu.edu.tw本處戴小姐通知退件修改；

修正後，請記得存檔並按”送出＂，以利本處發文請款時系統彙整送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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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經費結報後，我何時可以拿回獲補助的費用？ 

答：申請人完成系統登錄並將單據送交學校主計室後，本處會根據主計室每月底提

供的核銷名單，在系統上審核並提交請款公文至國科會。 

請注意，申請人若因修改資料而忘記在系統點選存檔送出，將導致本處需請系

所再次通知學生補件，進而延誤請款流程。 

國科會收到請款公文後，將經費撥付給學校，再由學校發放給學生。一般流程

約需一個月，但若逢核銷高峰或年底主計關帳，可能會超過一個月。 
 

四、申請案變更或註銷 

問：申請人因為同時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其他單位之補助、或是因為另有

要事並未出席該項會議，需要取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這項補助款，應如何

辦理？ 

答：申請人經由線上作業系統以”計畫變更或註銷”方式向國科會提出，同時請email
至cjtai@mx.nthu.edu.tw本處戴小姐知悉。 

問：倘若經過計畫註銷，申請人本年度是否仍可以再重新申請出席其他會議？ 

答：申請人原獲補助案經送本會完成計畫註銷後，則申請人仍可於同年度重新申請

出席其他國際學術會議之經費申請案。 

問：若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獲得通過後，大會才通知我論文發表方式改

變，我應該做甚麼？ 

答：因論文發表方式亦為審查項目之一，若有不同，申請人應從線上系統提出計

畫變更，經本會同意後補助案才又成立，並得以進行經費核銷。 

問：甚麼情況會需要進行計畫變更？如何作業？ 

答：通過審查之補助案，若大會舉辦地點改變、會議時間延後或提前或縮 短、論

文發表方式改變等，申請人都應在事前透過線上作業系統向本會提出變更申

請。 費用補助之註銷亦屬計畫變更之一種，此項則可於事後再向本會提出。 
 


